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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跨境电商依托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兴产业模式。然而，跨境电商中知识

产权侵权的法律风险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不同国家间的法律制度存在差异、传统跨境纠纷解决机制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等是引起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本文为避免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提出应对的措施，其中包括完善跨境

电商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跨境电商企业准入与监管机制，加强对企业信用

状况的评估和监督；推动建立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引入“互联网法院”模式，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公

正性，为跨境电商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法律救济途径。通过对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现状的分析

及应对措施的探讨，旨在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有效应对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提供一定的理论

参考，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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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developed rapidly relying on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has become an 
emerging industrial model in international trade. However, the legal risk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fringement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ve become a key factor restricting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ris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re the imperfect legal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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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border e-commerce, the differences in legal system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high 
cost and ine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cross-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Therefore, this pa-
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avoid the legal risk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ross-
border e-commerce,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system of cross-border e-com-
merce and refin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access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platforms and introduce the “Internet Court” mode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dispute resolu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al risk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the discussion of countermeasures, it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hina’s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risk of intellec-
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
velopment of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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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日益发展，各国开始逐渐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将其视为提升国际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将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升至国家发展的重要地位。依

托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跨境电商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兴主流模式之一。然而，我国现有的知识

产权体系无法适应这一新型贸易模式下的变化，导致我国跨境电商难以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我国跨境电商在知识产权意识方面相对薄弱，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利用知识产权对我

国制造新型贸易壁垒。这一现状使得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有效应对不公

平竞争。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策略，旨在增强我国跨境电商

企业应对知识产权挑战的能力，提高其国际贸易参与度，保障其经济利益，并进而巩固与提升我国在全

球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2.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现状 

2.1. 跨境电商商标侵权风险 

依据我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商标可具体表述为：“任何个人或实体得以借此将其商品与他人

商品相区分的标识，涵盖文字、图形设计、字母序列、数字编码、三维形态、色彩搭配及声音元素，以及

这些元素的任意组合形式。”据此，商标由上述界定范围内的各元素组成，经营者或生产者将其应用在

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上，作为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首要标志，同时兼具宣传推广商家品牌的功能。跨境

电子商务的商品交易多依托网络平台进行，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实体商品，仅能依据网络平台展示的商

品图像与文字描述等信息来认知商品，进而确认其出处。商标作为一种独特的标识，在网络平台易被利

用技术手段仿制。在电子商务领域，具有丰富动态元素的动态商标日益得到应用，而我国现行《商标法》

尚未就网络平台中的动态样式商标保护作出明确规定，这无疑增加了商标保护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68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芳 
 

 

DOI: 10.12677/ecl.2024.1341688 4656 电子商务评论 
 

跨境电商交易活动中，商标侵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类型：电商网络平台或网络商家擅自销售未经

授权、已注册的商标专用商品；在互联网上使用与已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合法取

得的企业名称、商号及商标标识；通过抢注与他人商标相同或相似的域名进行侵权，以及在网络上实施

的其他侵犯他人商标使用权的行为。 

2.2. 跨境电商著作权侵权风险 

信息时代的大数据背景下，作品多采取电子形态进行存储与流通，著作权侵权事件因跨境电子商务

交易的隐蔽性和即时性特征而频发。跨境电商中的著作权侵权可归纳为三大类别。第一类，在未经著作

权主体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采用其图片、广告语、音乐素材等进行宣传推广，其中，“图片盗用”现

象尤为突出，例如 2020 至 2022 年间频繁出现的“瓢虫少女版权侵犯事件”。[1]第二类侵权涉及未经著

作权人正式许可，私自售卖、散布其创作成果，诸如盗版电影、书籍等，此类侵权在跨境电商初期较为

盛行，但当前已呈下降趋势。第三类，在未取得权利人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对他人的作品进行改动。这

类行为常与不正当竞争密切联系，通常表现为侵权行为人蓄意对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艺术作品、卡通角色

等进行细微调整，创造出虽与原作有所差异却高度相似的“新作”，意图以此混淆视听，借助原创作品

的影响拓宽销售领域。 

2.3. 跨境电商专利侵权风险 

由于专利所有权归属及侵权责任判定具有高度专业性，跨境电商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侵权中的专利侵

权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专利侵权具体包括：未获得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行专利产品的伪造、

复制、销售等；未经专利权人授权，采用他人专利方法制造产品；以及未经外观设计专利权人同意，擅

自将受专利保护的产品外观设计应用于其他商品以谋取利益，亦或对享有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品在原有的

色彩、形状等方面的基础上进行改动。近年来，上海、义乌等多地的婚纱通过跨境电商出口遭到美国企

业的起诉，指控我国跨境电商经营者销售的婚纱侵犯了美国企业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并要求管辖案件的

法院冻结我国电商经营者在 Paypal 账户中的资金作为保全措施，这一举措使我国跨境电商面临巨额的专

利赔偿风险[2]。 

3.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3.1.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制度规范不完善 

跨境电子商务领域中的知识产权立法尚有缺陷，导致该领域的知识产权的管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及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而难以对跨境电商经营者的侵权活动实现根本性制约。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的《电子商务法》作为跨境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基础，其中却仅包含数项关于跨境电商及其知识产权保

护的宽泛条款。例如，该法第 73 条虽提出国家应促进构建跨国界、跨地区的电子商务纠纷解决机制，却

未明确推动此机制建立的具体原则与路径。另外，该法第二章第二节虽对国内电商平台的权利与义务进

行较为全面规定，却对跨境电子商家的法律义务与责任未予明文规定，仅在第 5 条与第 85 条中笼统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需承担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及对侵犯知识产权及消费者权益等行为依据相关法律予以处罚。 
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处罚程度仍显不足，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成本相对较低。

我国民事责任立法遵循“补偿性原则”，即侵权人需通过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相应损失等方式来补偿被

侵权人的损失。尽管惩罚侵权的终极目标是预防再犯，但此种惩罚措施难以形成绝对有效的威慑力。相

比之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刑罚严厉程度及惩罚性赔偿均高于我国。具体而

言，美国对一般种类的商标假冒涉及的最高刑事处罚可达 10 年监禁，对特殊种类的商品商标假冒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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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处罚则高达 20年监禁，而我国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商标假冒犯罪行为规定的最高刑事处罚为 10年。

美国对特殊种类的商品商标假冒犯罪的罚金高达 500 万美元，而我国对其最高罚款则为 500 万人民币。

综上，我国在知识产权侵权方面处罚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较低的侵权成本使得跨境电商商户的

行为缺乏严格规范，极易导致跨境电商在境外的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风险。 

3.2. 国家间的法律制度存在差异 

跨境电商通过网络平台跨越国境进行贸易，此种“跨境”特性并不受限于地理边界。相反，知识产

权却具备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由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重因素决定。因地域不同所带来的差异性，各国的知识产权的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知识产

权的授权范围与标准、侵权归责的判定标准以及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管辖权等诸多方面。跨境电商的国

际经济贸易难免涉及到多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这些制度的差异性往往会使得跨境电商对不同地

区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解出现偏差，增加了其在贸易过程中遭遇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可能性。 
以占比较高的商标侵权为例，各国对商标权授权的使用范围和授权的具体准则不同，在我国不能依

法获得商标权保护的产品，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却可能依法取得商标权的授权。以中美两国在商标“获得

显著性”方面的立法差异为例，中国的《商标法》采用正面清单的方式明确列举适用的各个情形，而未

列举的情形则被视为不适用[3]。相反，美国的《商标法案》则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仅列举不适用的情

形，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形均可适用[4]。同时，美国赋予气味商标和单色商标以合法性，而在中国气味商

标目前尚不能作为商标使用。对比中美两国对商标授权范围及其标准的法律规定细则可见，二者在立法

原则与法律规定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我国跨境电商极有可能因此对其贸易中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授权

认知出现较大偏差，无意中将面临来自域外的知识产权侵权法律纠纷。 

3.3. 传统的跨境纠纷解决机制失灵 

传统的跨境司法程序在处理跨境电商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裁判的终局性，受到侵

权的权利人倾向于优先选择此种方式作为救济途径。然而，伴随着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的急剧上

升，跨境司法诉讼程序固有的长周期与低灵活性缺陷日益凸显，大量案件涌入司法系统使得法院面临较

大的审理负担，最终出现解决纠纷效率低下的现象。此外，由于跨境电商的经营者身处域外，不同的语

言障碍与地理距离等现实因素成为其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阻碍，部分跨境电商的经营者甚至因此放弃参

与诉讼程序，该因素对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进程产生影响，亦不利于案件办理的公平性。由此

可见，原有的传统的跨境司法解决案件的模式难以满足当下高效解决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案件的客观需求。

若能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优势，探索构建更为多样化、高效便捷的国际间知识产权案件的解决机制，将

有效分散跨境知识产权案件负担，减轻传统司法体系中法院的审判压力，从而保障高效公平地处理案件。 

4.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应对建议 

4.1. 完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立法机关应对《电子商务法》中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判断标准与处罚标准进行详细界

定，并完善该领域的专门立法，明确规定跨境电商经营者的知识产权权利与义务。健全跨境电商的知识

产权法律法规的工作需以市场为导向，跨境电商的市场经营、发展规律及固有特性等均是构建知识产权

保护机制的重要考量因素。从本质层面着手完善法律监管机制，为打击侵权行为提供明确权威的法律依

据。此外，考虑到跨境商品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上存在的差异性问题，为减少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应从

立法层面为跨境商品确立一套明确的标准规范，确保跨境电商平台具备清晰的交易准则。再者，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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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责任的分配应坚持将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作为评判标准，促使第三方平台强化对侵权行为的

监管，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管理。一旦发觉可能潜在的侵权风险，第三方平台应主动对有关事项开展侵权

调查，以避免后续可能出现的经济损失[5]。同时，针对当前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立法滞后现状，还需

重视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的协调完善。首先，为明确责任，实现有效管理，应当指定特定机构作为跨境

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监管的唯一主管单位，其他相关部门与该机构加强协作与信息交流，共同构

建一个管理范围清晰、责任划分明确的管理体系。其次，增强海关的职能与监管效能，事先筛查跨境电

商的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并监督其纠正。因此，在完善立法的过程中对海关的职权、管辖范围、管理事

项、管理措施等予以明确，从而真正发挥海关的监管效能。 

4.2. 健全跨境电商企业准入与监管机制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体现了企业或个体的信用状况与品质水平，值得电子商务平台及个人高度重

视。企业或网络平台通过建立品牌形象与信誉获得较高的社会信用，才能确保知识产权法律风险的减少。

首先，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各地政府应发挥其职能与引导作用，将企业的信用状况进行公示，同时加

快完善跨境电商企业的信用评价机制，以此作为预防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侵权的有效措施。其次，对跨境

电商市场准入机制进行优化。在审查跨境电商的运营资质、身份信息、信用记录等方面的基础上，利用

大数据技术构建跨境电商的信用统计模型并做出对应分类，依据企业所属的信用类别确定其是否准入。

再次，将知识产权保护与跨境电商信用紧密结合。将跨境电商企业侵权与失信行为记录在案，将侵权的

跨境电商列入失信黑名单，并对侵权信息进行社会公示，以此促使企业高度重视失信行为及知识产权的

保护[6]。通过上述措施激励跨境电商经营者自觉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诚信经营，与知识产权权利人

共同防范法律风险的出现。 

4.3. 建立在线解决纠纷的模式 

传统的国际贸易纠纷往往诉诸于司法诉讼，如前文所说，该方式存在效率较低、不够灵活等缺点。

目前，许多国家逐步尝试采用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这一机制涵盖了

非诉讼及非传统仲裁的多元化解决路径，诸如双方协商、申请仲裁、调解等方式。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

国际贸易模式的新兴形态，跨境电商主要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活动，以小额交易和零售为主，这使得传

统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难以适应其发展需求。因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侵权认定上的差异，缺乏高效

统一的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模式无疑会对跨境电商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阻碍。因此，笔者建议引入

“互联网法院”模式下的在线纠纷解决方式(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7]。该机制融合传统替代性

争议解决方式与互联网在线解决争议的优势，为知识产权纠纷双方当事人搭建便捷的平台，解决因地理

位置分散及时差带来的困难，同时降低纠纷处理的成本，保障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高效性与公

正性[8]。 

5. 结语 

在跨境电子商务的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频发，发达国家依靠其更为完善的知

识产权保护机制在激烈的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我国健全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可借鉴他国的立法经验，从而促进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

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实的后盾。综上所述，为防范跨境电商中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我们应当

完善当前的法律法规，建立更为高效的争议解决路径，在各相关主体协同合作下共同构建一个多元化的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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